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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丹共和国对普遍定期审议工作组第二十五届会议上向该国提出的、该国指

定在人权理事会第三十三届会议前进行审议并作出答复的 54 项建议的立场。 

第...项 建议 国家的立场 说明(如有) 

140.1. 着手批准苏丹尚未加入的国际人权条约

和其他有关国际文书(智利)。 

注意到 正在考虑批准多项国际人

权条约。 

140.2. 批准国际人权条约，包括旨在废除死刑

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

项任择议定书》(波兰)。 

注意到  

140.3. 签署并批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

公约》(斯洛伐克)(塞拉利昂)(比利时)。 

批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黎巴嫩)(东帝汶)(越南)(危地马拉)(土耳

其)(阿尔及利亚)(意大利)(博茨瓦纳)(法

国)(格鲁吉亚)(黑山)(洪都拉斯)(印度尼西

亚)(安哥拉)(塞内加尔)(波兰)(萨尔瓦多)。 

注意到 正在考虑批准《消除对妇

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140.4. 批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任

择议定书》(意大利)。 

注意到  

140.5. 批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任择议定书》(萨尔瓦多)。 

注意到  

140.6. 批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

约》，并通过禁止切割女性生殖器的法

律(卢森堡)。 

注意到  

140.7. 批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

约》，并深入努力，消除限制妇女权利

的歧视性法律规定(乌拉圭)。 

注意到  

140.8. 批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

约》，并消除歧视性做法，特别是冲突

期间的歧视性做法(希腊)。 

注意到 正在考虑批准《消除对妇

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140.9. 批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

约》，并禁止切割女性生殖器(哥斯达

黎加)。 

注意到 正在考虑批准《消除对妇

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140.10. 批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

约》，以确保充分的两性平等，并通过

一项包含明确目标和截止期限的全面的

国家行动计划，消除一切形式的暴力侵

害妇女行为，包括性暴力和切割女性生

殖器行为(拉脱维亚)。 

注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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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项 建议 国家的立场 说明(如有) 

140.11. 批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

约》，并通过一项执行安全理事会关于

妇女、和平与安全的第 1325 号决议的

国家行动计划(瑞典)。 

注意到 正在考虑批准《消除对妇

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关于第 1325 号决议的国家

行动计划已起草完毕，正

在通过的进程中。 

140.12. 批准《禁止酷刑公约任择议定书》(危

地马拉)(意大利)(多哥)(捷克共和国)(洪

都拉斯)(南非)(黎巴嫩)(波兰)。 

注意到  

140.13. 考虑批准《禁止酷刑公约任择议定书》

(加纳)。 

支持  

140.14. 批准该国尚未加入的国际条约，特别是

《禁止酷刑公约》、《消除对妇女一切

形式歧视公约》及其《任择议定书》，

以及旨在废除死刑的《公民权利和政治

权利国际公约第二项任择议定书》(马

达加斯加)。 

注意到  

140.15. 完成批准其余文书，特别是 2011 年审

议之后尚未完成的《保护所有人免遭强

迫失踪国际公约》和《消除对妇女一切

形式歧视公约》的批准工作(肯尼亚)。 

注意到  

140.16. 加入《儿童权利公约关于设定来文程序

的任择议定书》(阿尔巴尼亚)。 

注意到  

140.17. 批准《保护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

权利国际公约》(尼日尔)(洪都拉斯)(危

地马拉)(萨尔瓦多)。 

支持  

140.18. 签署并批准《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

国际公约》(斯洛伐克)；批准《保护所

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洪都拉

斯)(尼日尔)。 

支持  

140.19. 批准《取缔教育歧视公约》(刚果)。 支持  

140.20. 为了强化 2010 年《儿童法》第 69 条，

在国内法律中删除一切形式的体罚，并

在刑罚制度中废除体罚(乌拉圭)。 

注意到  

140.21. 废除一切歧视妇女和女童的法律，并确

保与国际标准相一致(冰岛)。 

支持  

140.22. 通过法律，禁止传播针对任何群体的种

族仇恨和暴力思想和言论(立陶宛)。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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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项 建议 国家的立场 说明(如有) 

140.23. 考虑修订与苏丹的国际义务，包括国际

人权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相矛盾的宪

法、其他法律和政策(斯洛伐克)。 

支持  

140.24. 努力在废除叛教罪以及与宗教和/或信

仰自由相矛盾的其他法律和做法方面取

得进展(西班牙)。 

支持  

140.25. 修订 1991 年《刑法》，并废除对叛教

行为的惩罚(澳大利亚)(意大利)。 

支持  

140.26. 修订 2010 年《国家安全法》，以废除安

全部队人员享有的刑事豁免(西班牙)。 

注意到  

140.27. 修订《国家安全法》(2010 年)，使之遵

守国际标准，包括删除规定国家情报和

安全局工作人员免受起诉的条款(大不

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注意到  

140.28. 修订对于安全部队以公职身份实施严重侵

犯和践踏人权行为给予民事和刑事豁免的

《国家安全法》，并追究严重侵犯和践踏

人权行为责任人的责任(澳大利亚)。 

注意到  

140.29. 修订 2010 年《国家安全法》，取消对国

家情报和安全局工作人员的豁免，并撤

销这些人员的逮捕和拘留权(加拿大)。 

注意到  

140.30. 审查《国家安全法》，特别是赋予国家

情报和安全局的广泛权力，使该法符合

国际人权法(丹麦)。 

注意到  

140.31. 与联合国和其他国际人权监测组织进行

充分合作，以帮助促进问责制(美利坚

合众国)。 

支持  

140.32. 具体安排种族主义和强迫失踪问题特别

程序的访问(哥斯达黎加)。 

支持  

140.33. 向所有特别程序发出长期有效邀请，并积

极回应所有尚未答复的访问请求(冰岛)。 

注意到  

140.34. 向所有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发出长期有

效邀请(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 

注意到  

140.35. 与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和达尔富尔混合

行动充分合作(乌克兰)。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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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项 建议 国家的立场 说明(如有) 

140.36. 审查并修订载有歧视妇女条款的法律，

如《人身关系法》和《刑法》等，并通

过两性平等问题国家行动计划(捷克共

和国)。 

支持  

140.37. 努力实现在达尔富尔建立和平的目标，

特别是促进少数群体的权利(塞内加尔)。 

支持  

140.38. 立即停止空中轰炸，允许国际援助自由

进入冲突区域，以履行国际法所规定的

义务(德国)。 

注意到  

140.39. 允许人道主义援助不受限制和独立地进

入仍受冲突影响的所有地区，以向平

民，特别是妇女和儿童提供援助(意大

利)。 

支持  

140.40. 政府停止对抗议者的暴力镇压以及对政

治活动者和记者的任意拘留(新西兰)。 

支持  

140.41. 将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切割女性

生殖器和婚内强奸定为刑事犯罪 (冰

岛)。 

注意到 《刑法》将暴力侵害妇女

和婚内强奸定为刑事犯

罪，针对切割女性生殖器

的做法，正在通过提高认

识和防止该做法的方法予

以打击。 

140.42. 通过防止和处罚童婚现象的法律，将男女

的法定结婚年龄定为 18 岁(马达加斯加)。 

注意到 正在制订法律和开展提高

认识运动，以打击童婚现

象。 

140.43. 将最低结婚年龄提高至 18 岁(塞拉利

昂)。 

支持  

140.44. 迅速、透明和公正地调查对武装部队和

安全部队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侵犯人

权行为的指控，并确保将违法和侵犯人

权行为的肇事者绳之以法(法国)。 

支持  

140.45. 立即采取措施，对所有侵犯人权行为，

包括有关法外处决、酷刑和其他残忍、

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的指控以及违反

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进行独立调查，并

将肇事者绳之以法(瑞士)。 

支持  

140.46. 确保迅速、独立和彻底地调查对酷刑和

虐待以及大规模强奸、性暴力和基于性

别的暴力的所有指控，并采取一切必要

措施将肇事者绳之以法(葡萄牙)。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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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项 建议 国家的立场 说明(如有) 

140.47. 采取措施，制止并防止袭击平民的行

为。对有关侵犯和践踏人权行为的指控

进行透明的调查，并追究肇事者的责任

(加拿大)。 

支持  

140.48. 在达尔富尔和两个地区保护人权，包括

通过杜绝暴力，确保对所造成的死亡和

性暴力事件进行问责，准予人道主义人

员和物资进入，并允许援助机构和非政

府组织执行人权方案(大不列颠及北爱

尔兰联合王国)。 

支持  

140.49. 采取紧急步骤，为人权维护者和民间社

会的工作提供便利，包括保障表达自由

和媒体自由及保障所有人不因寻求与联

合国合作而受到恐吓、威胁、袭击或报

复；并允许人道主义援助不受阻碍地送

达受冲突影响的人群，包括为人道主义

行为者提供适当保护(爱尔兰)。 

支持  

140.50. 保护人权维护者和记者免遭暴力和任意

逮捕，处理侵犯人权维护者和记者的犯

罪行为有罪不罚的问题，并向联合国教

育、科学及文化组织通报记者遇害事件

的司法调查情况(荷兰)。 

支持  

140.51. 针对达尔富尔、南科尔多凡和青尼罗河

地区发生的武装冲突及平民遭到的多次

袭击，为流离失所人口采取具体措施，

并为人道主义准入提供便利(西班牙)。 

支持  

140.52. 恢复已使达尔富尔和两个地区的暴力行

为减少的停止敌对行动宣言，并为人道

主义援助立即和不受阻碍地进入冲突区

域提供便利(美利坚合众国)。 

注意到 政府已宣布停止敌对行

动，并愿意维持停止敌对

行动的做法，但其他武装

行为方可能采取行动，使

政府履行保护安全和稳定

的职责势在必行。 

140.53. 采取一切必要步骤，以确保独立的人道

主义组织能够充分和不受阻碍地接触达

尔富尔、青尼罗河和南科尔多凡地区需

要援助的平民(瑞典)。 

支持  

140.54. 为人道主义组织进入冲突区域提供便利

(刚果)。 

支持  

    

 


